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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為提升本校教學品質，加強教學效果、並鼓勵教師認真教學以達

其成效，依據大學法第五條規定，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二 條 本校教務會議下設「教學評量推動及研究小組」，委員由下列人

員組成： 

一、召集人：教務長。 

二、執行秘書：課務組組長。 

三、專家代表：本校學習與教學研究所推派教師代表一人擔任

之，任期一年。 

四、推派委員：由各學院(含總教學中心)推派教師代表各一人擔

任之，任期一年。 

五、教學發展中心主任。 

六、學生代表二人。 

負責教學評量之推動、研究及相關辦法之審議。         

第 三 條 教學評量之結果作為教師改進教學及教學績優評審之參考。承辦

本項業務之各級經辦人員，對於評量結果應負保密之責。 

第 四 條 評量時間訂於期末考前二週為原則。評量對象為本校專、兼任教

師。 

第 五 條 教學評量結果居於該所屬單位後 5%且評量分數小於 3.5（滿分 5

分）之教師應參加本校所舉辦的教學知能研習活動）。 

第 六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